
 
 
 
 
 

海大团„2021‟9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 
全校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团总支）： 

为进一步落实团中央改革攻坚、从严治团的要求，加强团员

队伍先进性建设，按照团中央《2021 年全国发展团员调控工作

指引》、团省委《关于做好 2021年全省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通

知》（琼团办字„2021‟21号）的要求坚决遵循“坚持标准、

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共青团海南大学委

员会将进一步提高发展团员质量，严格发展团员程序，加强团员

数量调控，扎实做好 2021年度发展团员工作。经讨论研究，校

团委确定了 2021年度全校发展团员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2020 年发展团员工作情况 

做好发展团员工作一直是保持和增强团员队伍先进性的重

要基础。2016 年以来，团中央提出将政治标准作为发展团员的

首要标准，明确和规范了发展团员程序，要求采取逐级分配名额

的方式对发展团员数量进行调控。校团委组织科通过集中检查、

抽查等方式，对全校落实 2020 年度发展团员调控工作情况进行

了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总的看来，经过五年不懈努力，我校发

展团员工作局面得到优化，“坚持标准、控制规模、提高质量、

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得到逐步落实。与此同时，我校 2020 年度

发展团员工作特别是发展团员调控工作中尚存在一些不可忽视

的问题：一是部分各学院团委未认真审核发展团员人选，出现了

个别已发展团员占用名额的情况，影响了基层发展团员工作的开

展；二是部分学院团委对发展团员工作不够重视，在管理团员材

料方面产生较大疏忽，导致入团志愿书、团员证遗失、污损，或

发展团员编号无法对应等情况；三是部分学院团委对发展团员程

序执行不到位，入团教育环节存在缺位；四是出现个别学院团委

对做好发展团员调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发展程

序不规范等现象。各学院团委应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开展发展团员

工作的检查和整改，坚决纠正和杜绝上述问题。 

二、2021 年发展团员计划 

按照到 2025 年将全省团青比控制在 30%以内的目标要求， 

2021年海南大学拟计划发展团员共 50 名。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



会以各学院学生人数为基准，参考各学院团委上报的 2021 年度

发展团员计划和 2020 年度发展团员调控工作落实情况，对名额

进行了适当分配。具体分配情况详见 2021 年度海南大学各学院

团委发展团员名额及号段分配表（附件 1）。 

三、有关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要深刻认识到团青不分、团员缺少

先进性和光荣感是团员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调控发展团员

数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要求。

各学院团委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所属团支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

坚决贯彻执行。校团委将各学院团委发展团员工作情况作为基层

团委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有团员发展工作出现严重纰漏的学院团

委将进行严肃处理，减少或取消本年度团员发展名额，并通报所

属学院党委。 

（二）逐级下达发展计划。各学院团委应结合本学院实际情

况，将 2021 年度学院发展团员名额逐级下发到学院各团支部，

确保总量调控任务层层落实。要加强长期工作指导和考核检查，

确保各团支部能够将工作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要坚决防止关门

主义，不能出现为实现调控目标而简单地在某一团支部不发展团

员的错误做法。要严格管控团员发展程序，各学院团委必须将发

展团员名单上报之后方可领取相应的《入团志愿书》和团员证。 

（三）严格落实发展团员相关规定。根据团中央印发的《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我校印发了《海南大学

团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手册》，对发展团员工作的原则、程序、纪



律等作出明确规定。各学院团委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规范发展

团员工作，抓好入团宣誓、主题团日、团员成绩单、志愿服务等

团员教育工作，落实“三会两制一课”要求，增强团员对团组织

的归属感。要切实做好团务用品管理、团员档案规范、团籍转接

等工作，全面建立健全团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台账。2021 年度新

发展的团员需写入《2021年度新发展团员花名册》(见附件 2），

连同未使用的（包括填写后失效的或污损的等）带编号《入团志

愿书》及团员证一并归还至校团委组织科。 

（四）抓好智慧团建工作。严格落实发展团员编号制度，各

学院团委要使用团省委印制的带有编号的《入团志愿书》，超出

号段或没有发展团员编号的团员将无法录入“智慧团建”系统。

“智慧团建”第二阶段的工作以团员信息采集录入为主，要严格

按照要求、步骤、程序发展团员，杜绝出现团员身份不符等情况

无法录入“智慧团建”系统，确保团员发展工作与“智慧团建”

工作无缝接轨。 

（五）加强督导检查。发展团员工作情况是基层团委考核的

关键环节，要求各学院团委定期督促检查发展团员工作，采取集

中督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检查，发现违纪违规问

题要进行严肃处理，对典型案例要进行通报，确保发展团员计划

严格落实。 

各学院需于 4 月 16 日前向校团委组织科报送《2021 年新发

展团员花名册》（附件 2）以及未使用完的（包括填写后失效的

或污损的等）《入团志愿书》及团员证。 



 

 

联系人：袁周米琪（老师）  0898-66270839 

王 子 豪（学生）  15501717321 

电子邮箱：xtwzzk@hainanu.edu.cn 

通讯地址：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思源学堂 A404 校团委组织科 

 

 

附件： 

1.2021 年度海南大学各学院团委发展团员名额及号段分配

表 

2.2021 年度新发展团员花名册 

 

 

 

 

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4月 2 日 

 

 

 

 

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             2021年 4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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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海南大学各学院团委发展团员名额

及号段分配表 

序号 学  院 名额 发展团员编号号段 备注 

1 经济学院 2 31348-31349 

31348 

 

31348 

 

 

2 法学院 2 31350-31351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31352  

4 人文传播学院 2 31353-31354  

5 外国语学院 3 31355-31357  

6 理学院 1 31358  

7 生命科学与药学院 2 31359-31360  

8 生态与环境学院 1 31361  

9 机电工程学院 2 31362-31363 
 

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 31364  

1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2 31365-31366  

12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 

3 31367-31369 
 

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 31370-31371  

14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1 31372  



序号 学  院 名额 发展团员编号号段 备注 

1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 31373  

16 热带作物学院 1 31374  

17 园艺学院 1 31375  

18 植物保护学院 1 31376  

19 动物科技学院 1 31377  

20 林学院 3 31378-31380 
 

21 海洋学院 1 31381  

22 管理学院 4 31382-31385  

2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31386  

24 旅游学院 2 31387-31388  

25 音乐与舞蹈学院 1 31389  

26 美术与设计学院 1 31390  

27 国际旅游学院 1 31391  

28 应用科技学院 4 31392-31395  

29 体育学院 1 31396  

30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1 31397  



附件 2 

2021 年度新发展团员花名册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所属基层团委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团员发展编号 所在团支部 入团时间 

联系方式（手

机、QQ、微信

等） 

示例：××学院

团委 

    
示例：

202146031348 

示例：××学院×

×专业×班 

示例：

2021.4 
 

        

        

        

 

        

        

        

        

2021年度新发展团员数（人）： 

注：花名册纸质版和电子版由基层团委存档，花名册电子版由各学院团委汇总后报校团委组织部。花名册所

登记的新发展团员必须一对一匹配团员发展编号，不得有误。 


